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或其他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山东金泰 600385 山东金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继座 刘芃

电话 0531-88902341 0531-88902341

传真 0531-88902341 0531-88902341

电子信箱 jtjt-jn@263.net jtjt-jn@263.net

1.6�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15

年度母公司实现税后净利润-8,118,567.89元,， 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

润-503,272,629.09元后，本期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511,391,196.98元。 公

司董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拟定2015年

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黄金珠宝贸易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为公司批

量采购黄金首饰后对外销售，经营模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

公司和黄金首饰销售商签订合同，根据黄金首饰销售商订单的规格要求，与中

国大陆黄金首饰加工企业签订采购合同，中国大陆黄金首饰加工企业按金泰集

团国际有限公司指定的规格式样进行加工， 以销定采。 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2015年，国际黄金价格持续震荡走低，黄金珠宝消费低迷；黄金珠宝消费低迷

以及公司营运资金的不足对公司黄金珠宝贸易业务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报告

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均下降幅度较大。 公司为贯彻实施公司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积极开发新的

供应及销售客户，拓展公司的黄金珠宝贸易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8,757,198.81元、营业利润11,217,405.30元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5,662,049.65元。

三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3年

总资产 226,683,626.72 230,865,514.21 -1.81 111,762,136.48

营业收入 638,757,198.81 2,028,598,104.12 -68.51 537,933,70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62,049.65 36,289,547.56 -84.40 26,828,03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450,886.30 34,326,716.70 -72.47 5,800,94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492,829.78 53,426,944.63 26.33 17,059,34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482,151.99 -14,688,876.29 -46,280,810.67

期末总股本 148,107,148.00 148,107,148.00 148,107,148.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5 -84.00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5 -84.00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7 102.97

减少93.60个百

分点

四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69,454,963.66 578,450.00 627,550.00 468,096,23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0,091.37 -2,733,884.70 -1,716,878.52 8,872,72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130,470.85 -1,817,450.99 -17,142.66 9,781,048.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422,790.90 -1,486,017.87 -438,581.36 56,983,960.32

五股本及股东情况

5.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7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387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25,743,813 17.38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盈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3,034,700 8.8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333,334 3.60 5,333,334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

焦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641 1.62 无 其他

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2,000,000 1.35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吴少群 1,987,504 1.34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鸿道3期

1,431,600 0.97 无 其他

曹文军 1,082,000 0.73 无 境内自然人

吴邦兴 1,050,000 0.71 无 境内自然人

徐志英 861,400 0.58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间未获知存在关联关系。

5.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875.72万元，较上年同期的202,859.81万

元下降68.51％； 营业利润为1,121.74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5,411.47万元下降

79.2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66.20万元，较上年同期的3,628.95

万元下降84.40％。

七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

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

出具体说明。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济南恒基投资有限公司

济南恒基大药房有限公司

济南恒基永康医药有限公司

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HUAXIA�TRADING�LTD

中云（北京）数据计算有限公司

中云数据有限公司

济南金泰珠宝有限公司

CHINA�DATA�INC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无

7.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

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15年度财务审计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现将强调事项段所涉及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强调事项段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人关注，截至2015年12月

31日金泰股份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累计亏损40,440.14万元，2015年度合并利润

表实现净利润459.23万元，2015年度合并主营业务收入、合并净利润分别比上

年同期下降68.51%、84.40%。 母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811.86万元；金泰

股份公司本部经营困难，不能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职工的薪酬和社保费未按

时发放和缴纳。 该等情形将影响金泰股份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金泰股份公司

在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已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疑虑的重大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可能无法在正常的经营过

程中变现资产、清偿债务。 ”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持续经营能力的说明 2015年度，国际黄金价格持续

震荡走低，黄金珠宝消费低迷；黄金珠宝消费低迷以及公司营运资金的不足对

公司黄金珠宝贸易业务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2016年度，为增强公司盈利水平和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将采取以下具体措

施：

1、2016年度， 公司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利用在香港便于拓展国

际业务这一平台，继续积极开发新的供应商及销售客户，积极开拓市场，扩大黄

金珠宝贸易的经营规模，增强公司盈利水平和持续经营能力。 2015年度，公司

全资孙公司济南金泰珠宝有限公司已在国内尝试开展一些黄金首饰的销售业

务，2016年度，公司将继续开展该业务。

2、为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拟在黄金珠宝贸易

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业务领域大数据与云服务业务，推动经营领域的多

元化发展。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预案已通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为实现发展战略，公司将继续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工作。

3、公司在北京设立的全资孙公司中云（北京）数据计算有限公司已获批开

展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在2015年度已取得181.32万元的营业收入。 2016年

度，公司将继续在移动互联网、商业WIFI等方面开展相关业务，重点覆盖商业

楼宇、办公场所，进一步扩大营业收入。

4、随着各项经营计划的开展、盈利的增加及公司财务状况的有效改善，公

司能够解决拖欠的职工薪酬及税款，消除影响持续经营的相关因素。

我们认为，公司目前已具备持续经营能力，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特此说明。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

关于2015年度财务审计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意见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监事会对董事会作出的 《关于2015年度财务审计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出具如下意见：

1、审计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审计报告没有异议。

2、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的专项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该专项说明表示

同意。

3、 监事会要求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落实相关应对措施， 增强持续经营能

力，消除影响持续经营的相关因素，切实维护好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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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

次会议于2016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14日以电话

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公司应出席会议的董事共7人，实际出席会议

的董事共 7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15年度

母公司实现税后净利润-8,118,567.89元， 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503,272,629.09元后，本期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511,391,196.98元。 公司

董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拟定2015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认为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2015年度财务审计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

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带强调事项段无

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5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较好地完成了201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公司决定继续聘请山东和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16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较好地完成了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公司决定继续聘请山东和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385� � � �证券简称：山东金泰 公告编号：2016-004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2016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14日以电话和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公司应出席会议的监事共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

监事共5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

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15年度

母公司实现税后净利润-8,118,567.89元,， 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503,272,629.09元后，本期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511,391,196.98元。 公司

董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拟定2015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5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谨慎审核， 并作出如

下审核意见：

1、2015年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5年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

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的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2015年度财务审计带强调事项段无

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意见》。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进行

了审计，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监事会对董事会

作出的《关于2015年度财务审计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

项说明》出具如下意见：

1、审计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审计报告没有异议。

2、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的专项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该专项说明表示

同意。

3、 监事会要求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落实相关应对措施， 增强持续经营能

力，消除影响持续经营的相关因素，切实维护好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带强调事项

段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意见》。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进行

了审计，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监事会

对董事会作出的《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出具如下意见：

1、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没有异议。

2、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的专项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该专项说明表示

同意。

3、监事会要求董事会和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改

进公司治理,防范经营风险，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切实维护好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权益。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6年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谨慎审核， 并作出

如下审核意见：

1、2016年一季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6年一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的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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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林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顺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徐顺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13,937,723.34 226,683,626.72 3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6,152,819.32 67,492,829.78 -1.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554,657.63 94,422,790.90 -124.9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55,782,515.06 169,454,963.66 5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83,213.68 1,240,091.3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56,336.30 2,130,470.85 -83.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87 2.2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9 0.0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9 0.01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39,549.9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939,549.9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38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25,743,813 17.38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盈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3,034,700 8.8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333,334 3.60 5,333,334 无 国有法人

徐志英 4,181,831 2.82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551 2.16 无 其他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2,222,100 1.50 无 国有法人

吴少群 2,004,304 1.35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1.35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夏芳 1,494,859 1.01 无 境内自然人

张修江 825,000 0.56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5,743,813 人民币普通股 25,743,813

北京盈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3,03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34,700

徐志英 4,181,831 人民币普通股 4,181,831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551 人民币普通股 3,200,551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2,22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2,100

吴少群 2,004,304 人民币普通股 2,004,304

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夏芳 1,494,859 人民币普通股 1,494,859

张修江 8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5,000

郎洪平 688,940 人民币普通股 688,9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北京新恒基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间未获知存在关联关

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应收账款 145,180,534.68 55,239,178.54 89,941,356.14 162.82 注1

存货 21,829,640.51 21,829,640.51 注2

应付账款 134,695,297.44 46,851,108.93 87,844,188.51 187.50 注3

预收款项 16,827,678.11 5,905,439.11 10,922,239.00 184.95 注4

应交税费 18,809,139.26 30,260,413.10 -11,451,273.84 -37.84 注5

注1：主要系公司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赊销黄金首饰所致；

注2：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济南金泰珠宝有限公司采购黄金进行委托加工尚未形成销售所致；

注3：主要系公司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采购黄金首饰尚未全额支付采购款所致；

注4：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济南金泰珠宝有限公司预收黄金首饰款所致；

注5：主要系公司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支付利得税所致；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项目变动分析表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注释

营业收入 255,782,515.06 169,454,963.66 86,327,551.40 50.94 注1

营业成本 247,184,166.42 163,584,844.11 83,599,322.31 51.10 注2

资产减值损失 4,733,755.59 320,529.94 4,413,225.65 1,376.85 注3

所得税费用 1,243,618.63 778,113.96 465,504.67 5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554,657.63 94,422,790.90 -117,977,448.53 -124.95 注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30,000.00 1,530,000.00 -100.00 注5

注1：主要系本期公司子公司黄金首饰销售增长所致；

注2：主要系本期公司子公司黄金首饰销售增长所致；

注3：主要系本期公司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赊销黄金首饰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注4：主要系本期公司子公司黄金首饰销售增长，计税利润增加所致；

注5：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收到货款所致；

注6：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子公司向大股东偿还借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重大诉讼及其进展情况：

（1）公司与济南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博公司” ）借款纠

纷一案，于2003年11月24日收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济民四终字第

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给付润博公司（原济南金泰科技有限公司）借

款4,403,171.72元。 2006年7月28日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山东鑫

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司所持有的济南志友股份有限公司110万股法人股，

2006年11月6日北京赛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最高价135万元竞得。

2006年11月20日，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裁定公司在济南志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110万股法人股归买受人北京赛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

上述股权转让款偿还润博公司后，对于《民事判决书》所判定的剩余款项3,

120,671.72元，公司进行挂账处理。 2013年11月8日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裁

定公司持有的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443.764905股作价154.23万

元，归申请执行人润博公司所有。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0日

出具《执行裁定书》（（2004）历城执字第213号），将公司位于济南市洪楼西

路29号的房产（证号：济房权证历城字第002841号）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

2014年1月7日至2015年1月6日。

截至2015年9月30日，剩余款项1,630,471.72元尚未偿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03年9月3日、10月10日、2005年8月17日、

2006年12月6日、2013年5月7日、2013年8月7日、2013年10月15日、2013年10

月18日、2013年12月19日、2014年2月2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的诉讼及进展相关公告。

（2）2012年7月12日，公司收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2）历城商初

字第681号《应诉通知书》及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公

司” ）的《民事起诉状》。 经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公司于2013年3

月27日收到了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对公司下达的（2012）历城商初字第681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结果：1、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生物公司借款2,086,231.70元；2、驳回原告生物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24,130元，原告生物公司负担640元，被告公司负担23,490元。 后公司提起

上诉，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收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2012）济商终

字第2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24,130元由公司

承担。

公司已做账务处理，报告期内公司尚未偿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2年7月13日、2013年3月29日、2013年7月31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登载的诉讼及进展相关公告。

（3）公司于2012年7月9日收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2）历城商初

字第676号《应诉通知书》及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公

司” ）的《民事起诉状》。 经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014年9月26

日，公司收到了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对公司下达的（2012）历城商初字第

67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1、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

助原告生物公司办理济房权证历城字第002841号项下第2幢、建筑面积为

1519.02平方米房产的过户手续；2、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

原告生物公司办理历城国用（95）字第1001024号项下、面积为1262.37平方米

（以历城国用（95）字第1001024号所附宗地图内第10点及第11点之间的线为

准，向北测量，面积为1262.3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 案件受理费

34880元，由公司负担。 公司于2014年10月11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于2015年3月16日向公司下达了

（2014）济商终字第6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维持济南市历城区人

民法院（2012）历城商初字第676号《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及案件受理费的

负担；2、上诉人公司如不能在本判决指定期间内办理济房权证历城字第

002841号项下第2幢、建筑面积为1519.02平方米房产和历城国用（95）字第

1001024号项下、面积为1262.37平方米（以历城国用（95）字第1001024号所

附宗地图内第10点及第11点之间的线为准，向北测量，面积为1262.37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其应当向被上诉人生物公司提供相同价值的其他财

产。 案件受理费34880元，由上诉人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法院判决公司协助被上诉人生物公司办理过户的上述房产（建筑面积为

1519.02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262.37平方米）一直由被上诉人生物

公司占有和使用，公司已对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作了对被上诉人生物公司出

资的账务处理，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已不含上述作为出资的房产（建筑面积为

1519.02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262.37平方米）。

如按本次判决执行，除公司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等相关费用外，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没有其他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2年7月11日、2013年3月29日、2014年9月30

日、2015年3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登载的诉讼及进展相关公告。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进展情况：

（1）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

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5年4月30日同意了公司撤

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为2015年5月5日。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由“ST金泰” 变更为“山东金泰” ，股票代

码600385不变，公司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更为10%。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5年5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的《关于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

告》。

（2）2014年9月12日，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的《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5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的《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截至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中。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其

他

承

诺

其

他

控股股

东及实

际控制

人

若由于公司未披露的或有负债导致公司发生损失，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予以全部承担，并在公

司确认发生损失之日起，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

诺在30日内以现金的方式补足。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4年7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登载的《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回

复的公告》。

承诺时间：

2014年7月21

日。

是

其

他

承

诺

其

他

实际控

制人

承诺自公司恢复上市起两年内不降低在公司的持

股比例，同时承诺，在同期内保持公司第一大股东

地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登载的《关于公司实际

控制人承诺公告》。

承诺时间：

2014年7月30

日。

承诺期限：

自公司恢复上

市起两年内。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黄金珠宝消费低迷以及公司营运资金的不足对公司黄金珠宝贸易业务影

响较大，该因素可能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公司名称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云

日期 2016-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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